
申請免部分費擔者須具備下列身分之一，並備齊文件向承辦單位申
一、有一定雇主而非自願性失業勞工、 參加職業工會之勞工保險被險人之

失業者。 

（一）受訓前三年內離職之原公司所開立之離職或資遣證明書（須明離職

職原因、工作性質、服務起迄日期及累計年資）；參加職業工會勞工

保險被保險人之失業者，由所投保之職業工會或各縣市總工會開具

「參加職業工會勞工保險之失業勞丌加保證明單」（須載明投保日期

原工作質及失業原因） 

（二）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如參加公保、軍保者可檢附中央信

託局所開立之公保、軍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或其他足資明文件）

影本二份 

二、負擔家計婦女：指年滿十五歲至六十五歲之間，其工作所得係唯一提

供家庭生活所需之經濟來源並有扶養親屬者之謂。 

（一）全戶戶籍謄本（乙份） 

（二）年滿十五歲以上至六十五歲親屬之在學證明或無工作能力證明

（身心障礙手冊影本乙份或醫療證明正本乙份） 

三、負擔家計中高齡者：指年滿四十五歲至六十五歲之間，其工作所得乃

唯一提供家庭生活所需之經濟來源並有扶養親屬者之謂 

（一）身份證正反面影本二份 

（二）全戶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乙份） 

（三）未在學且年滿十六歲以上家庭成員之無工作能力證明（身心障礙手

冊影本乙份或醫療證明正本乙份） 

四、負擔家計身心障礙者：指領身心障礙手冊者。 其工作所得乃唯一提供

家庭生活所需之經濟來源並有扶養親屬者之謂。

身心障礙手冊正反面影本 

五、原住民：指戶籍登記為原住民者。 

全戶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乙份） 

六、生活扶助戶中有工作能力者：指社會救助法中所規定之生活扶助戶內，

年滿十五歲以上至六十五歲之間，有工作能力而自願就業者。低收入戶身

分證明文件一份，但證明文件未載明身分證號碼及住址者，應檢附國民身

分證或戶口名簿影本乙份。 

七、急難救助戶：指家庭遭遇難事故，持有鄉、鎮（市）區公所證明者 

（一）全戶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乙份） 

（二）鄉鎮（市）區公所核發之急難救助證明（乙份） 

　


